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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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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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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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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
列
后

進
開
辦
費
銀
五
十
九
兀 

進
第
宣
次
籌
欺
銀
六
百
七+
六
元
三
毛 

進
第
貳
次
演
劇 «
 餉
壹
千
貳
百
九
十
七
元
六
毛

進
演
劇
第
壹
晚
沽
花
銀
三
十
， 

進
演
鳳
第
貳
晚
沽
花
銀
四
拾
貳
元
八
七
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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柱
共
進
入
銀
貳
干
壹
百
0

八
兀
一 
毛
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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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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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
電
事
粤
國 府
電
費
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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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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電
費
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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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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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
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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將
軍
電
費
銀
一
十
元
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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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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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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都
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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電
費
銀
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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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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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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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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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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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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胡
任 
黃
立
薙 

執
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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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 

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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朱
學
衡

民
國
廿
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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廿
七
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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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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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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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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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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長
黃
擴
昭
起
立
一
宜
布
旨
趣
。繼
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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允
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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焉
心
民
。爲
心
直
、鳩
立
綏
、。周
憲
煜
。許
恢 

遠 
陳
潢
超
、
周
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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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
振
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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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
憲
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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馬
梧
俊
君
等
』
依
次
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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"
俱
晶̂

洪
色
人
要 

乘
時
做
救
國
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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言
中
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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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
演
畢 
掌
聲 

達
于
戶
外
一
盡
歆
乃
散
：
洵
慌
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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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
統
船
船
主
談
上
海
情
形 

美
斟
舍
路
埠
五
日
電
、。美
國
郵
船
公

01 船
企
孚 

倫
總
統
號
。，昨
日
下
午
由
東
亞
抵
埔 
據
其
船 

主
也
利
氏
向
報
界
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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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
海
現
已
恢
復
其
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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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
生
活
、。中
日
人
極
快
互
解
意
見
。"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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多
數
之 

日
本
人
工
藝
廠
、商
店
、等
已
復
行
營
業 
一
報
吿 

貿
易
不
但
恢
復 

911狀
、且
比
前
畧
佳
，中
國
人 

對
日
之
杯
葛
主
義
。
顯
然
廢
行
且
上
海
一
非
戰 

之
戰J

不
外
使
租
界
較
爲
活
動
一
。各
俱
樂
部
丁

之
商
店:
皆
貿
易
暢
旺 
遊
客
現
往
上
海
、。町 

保
十
分
安
穩
、
雖
日
本
遊
客
"
亦
魚
貫
而
至
上 

海
。
於
戰
爭
最
劇
烈
時
。C

遊
客
仍
不
停
到
上
海 

寥
観
。
並
無
遇
險
之
報
吿
。

■
裸 ̂
巡
遊
者
定
監
三
年 

汝
利
愼
埠
五
日
電
》-
於
星
期
日
裸
體
巡
遊
被
拘 

之
都
高
坡
男
女
共
一
白
十
八
名

C

今
日
在
本
埠 

市
警
衙
提
審•C

各
被
告
皆
目
認
有
罪
，。由
法
官. 

判
依
新
例
每
人
定
監
一
二
年 
，其
中
八
拾
四
名
男 

子
、。將
解
往
二
毋
省
獄
監
禁
；
其
餘 #
四
名
女 

子
CO則
將
解
往
安
省
頃
士
頓
埠
女
獄
監
禁
r. 今 

日
下
午
，又
有
市
民
報
吿
駕
自
由
車
在
都
高
坡 

人
區
內
經
過
。見
約
五
拾
名
男
女
裸
體
巡
遊
於 

公
路
上 
及
花
園
中
。
省
檢
事
長
甫
利
氏
、今 

日
下
午
企
始
霖
毋
向
都
高
坡
人
警
吿
』。不
料
五 

六
名
都
高
坡
婦
女
1

聞
警
吿
後
立
刻
在
檢
事
長 

及
隨
員
之
前
盡
脫
衣
服 
裸
體
示
威
；
並
要
求 

將
之
拘
禁
，惟
檢
事
長
卒
不
理
之
而
退•
。

■
邦
人
犯
賈
私
酒
被
拘 

美
國
費
城
六
日
電
、.
本
埠
準
人
洗
衣
舘
主
人
嚴 

泰-
歸
音
一
。
今
日
被
拘
控
賣
私
酒
案
一
據
報
吿 

市
暗
差
將
書
有
閘
北
炸
藥
之
洗
衣
票
交
被
吿
時 

。。被
吿
竟
給
與
札
酒
宣
縛
？
暗
差
卽
將
之
拘
控 

。。由
其
衣
舘
搜
獲
私
酒
；
及
取
私
酒
之
洗
衣
票 

大
都
云
一
。

■
梅
領
事
垂
親
懇
會
指
斥
倭
賊 

檀
香
山
五
日
電
、
美
國
太
平
洋
外
國
貿
易
商
會 

r

現
在
本
島
舉
打
懇
親
大
會(
凡
沿
太
平
洋
岸 

各
國 :
皆
有
代
表
赴
會 
。駐
本
鳩
中
國
領
事
梅 

景
周
一
。因
見
日
本
代
表
曾
說
及
中
國
人
對
日
貨 

實
行
丁
杯
葛
。梅
領
事
今
日
在
會
塲
上
特
對
衆 

宣
佈
：，謂
除
日
本
用
槍
冋
之
指
嚇
之
時
外
。。中 

國
索
以
友
誼
對
日)
。中
國
人
現
下
抵
制
日
貨
。 

亦
是
因
日
本
無
故
强
奪
中
國
東
三
省
所
致
、。若 

欲
制
止
華
人
對
日
之
杯
葛
。須
先
削
除
其
發
起 

之
根
本
云"
。

機
器
齊
備
之
洗
衣
館
出
售•
・
地
濶
七
拾
六
尺
： 

除
洗
衣
館
外
另
有
兩
層
之
大
樓
在
內
・
。生
意
極 

好
・
取
價
從
廉•
請
向
下
列
電
話
或
住
址
相
商
： 

979  Tenth  W
est。  R

oom

 一一  

Phone  B
ayview  3163・R  

欲
面
商
者
請
於
上
午r
時
前
或
下
午
六
時 

後
前
來
均
可

*

年
考
埠
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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支
華
各
二

‘一名

祇
有
兩
名
不
在
升
班
之
列)
第
四
年
級
華
生
李 

松
降 
已
考 8
 普
通
科
學
士
衝 
成
績
韻
佳
。。 

第
三
年
級
華
生
趙
里
鵬
，，及
陳
愛
英
。則
升
至 

第
四
年
級
。惟
陳
女
士
須
再
考
英
文
一
科
。第 

二1
級
華
生
升
班
者
則
有
徐
錦
榮
。陳
日
鏡 

游
秉
綱
及
葉
求
鐸 
第
一 
年
級
華
生
升
班
者
。。 

有
期
福
基 
及
趙
悅
鵬
、
门
上
皆
屬
普
通
科
學 

生
，於u
程
科
第 
一
年
級
、仍
有
華
生
葉
榮
健 

亦
考
得
升
班
成
績 
惟
須
再
考
物
理
及
生
物

兩
科
C。

倭
奴
抵
被
騙

本
埠
昨
有
日
人
埃
話
塞
基
氏"
。在
緬
街
夾
喜
士 

定
街
街
角
與
兩
西
人
相
遇
，該
兩
西
人
極
表
友 

善
。
與
日
人
閒
談-
讚
羨R
本
軍
兵
將
華
人
趕 

離
上
海
等
等:
並
請
日
人
同
往
乘
自
由
車
遊
覧 

。。日
人
聞
西
人
讚
羨
日
兵
後 
歓
喜
異
常
、。即

應
允

料
上
車
後
欣
西
人
竟
不
駛
車
遊

埠
：
請
之
加
入
擲
骰
子
戲
。日
人
遂
應
請
加
入 

賭
博
：
先
將
袋
中
卜
元
輸
去
。
後
又
過
街
到
銀 

行
支
貯
欵
二
百
元
囘
車
上
再
賭
。不
久
又
輸
霊 

兩
西
人
使
之
再
往
銀
行
取
欵 
••
惟
此
次
日
人
已 

覺
慢"
。卽
往
警
局
呼
警
、，惟
帶
警
囘
至
停
車
處 

時 
兩
西
人
與
自
由
車
已
踪
跡
渺
然
。"

。
陳
宜
罐
案
判
决

本
埠
莘
商
陳
宜
耀
之
子
齊
發
：
於
一
九
二0
年 

駛
貨
車
載
工
人
等
共
拾
人
。。由
本
埠
入
其
任
亞 

力
山
打
埠
之
園
、途
中
行
至
市
畢
品
毋
附
近
路 

邊
遇
險
覆
車 
致
兩
人
斃
命
一。又
工
人
馬
培
重 

傷 
入
醫
院
調
治
頗
久
，C

近
日
馬
培
聘
律
師
仄 

臣
氏 
控
陳
宜
耀
父
子
賠
償
醫
藥
費
及
損
失
； 

該
案
昨
朝
在
本
埠
大
衙
由
裁
判
官
摩
非
氏
提
審 

f

由
原
吿
上
証
廂
將
遇
險
情
形
供
出
？
謂
遇
險 

時
駛
車
者
行
駛
太
速• 
且
貨
車
上
載
人
客
及
貨 

物
太
多
：
致
駛
至
路
邊
浮
泥
上
陷
覆
二
跌
落
路 

邊
。
遇
險
時
爲
下
午
九
点
鐘)
原
吿
及
其
他
人 

客
方
被
載
往
陳
宜
耀
夫
婦
亞
力
山
打
埠
所
營
上 

廣
發
園1
作
云
，。

繼
乂
由
醫
士
帶
原
吿
入
小
室
察
驗
，间
報
謂
原 

吿
將
永
久
跛
廢
•
後 t：,

遇
險
處
Z
 省
差
；
又
上 

堂
供
証

C

謂
貨
車
覆
跌
時
：
公
路
邊
有
十
四
寸 

地
崩
陷 
椎
讀
段
公
路
實
非
危
險"
蓋
麻
輛
自 

由
車
可
齊
駛
而
過
：
而
仍
不
須
駛
至
路
邊
浮
泥 

之
處
云 
各
口
供
於
昨
日
下
午
方
審
畢

00 
結
果 

由
裁
判
官
判
决
陳
宜
耀
與
其
妻
陳
梅
氏
，一
及
其 

子
齊
發
；
須
共
同
負
責
賠
欵
共
三
千
七
百
五
十 

元
、一
其
中
一
千
二
百
五
十
元
爲
醫
院
及
醫
士
費 

Co其
餘
爲
個
人
損
失'
。原
吿
律
師
爲
仄
臣
氏) 

被
吿
律
師
爲
溫
老
近
氏
云
。。

。
加
拿
大
皇
后
船
明
朝
開
行 

詩
丕
亞
公
司
輪
船
加
拿
大
皇
后

C

定
於
明
朝
十 

一 点
鐘
離
埔
。。載
有
人
客
共
約
二
百
七
十
五
名 

、♦
頭
等
客
中
有
著
名
象
古
戈
劈
探
險
家
晏
度
氏 

。
及
北
京
燕
京
大
學
總
理
市
照
活
氏
云)
。 

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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UI巴
崙
函;
本
埠
致
公
堂
。。于
四
月
廿
四
號
。。 

舉
行
蓄
祝 
陳
近
南
先
生
寶
誕
一
，至
五
月
-
號 

:
般
筵
堂
所
叙
飮"
。至
時
各
昆
仲
魚
貫
而
至
。，

•
I
n

:谴小学眾门班"蜂為"^子儼


